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会 [2005] 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配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文件，我部制定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暂行

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2005年 11 月 14 日

附件：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 3号），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等

相关文件，现就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以下简称企业）有关

会计处理规定如下：

一、会计科目设置及支付对价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当设置“股权分置流通权”和“应付权证”科目，分别

核算企业以各种方式支付对价取得的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流通

权（以下简称流通权）和企业为取得流通权而发行权证的价值。

（一）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取得的流

通权，应当按照所支付的金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以送股或缩股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以送股或缩股的方式取得的

流通权，以成本法核算该项长期投资的，应当按照送股或缩股部分

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以权益法核算该项长期投资的，在贷记

“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时应当按比例贷记相关明细科目（下同）。

（三）以发行认购权证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1、将认购权证直接送给流通股股东的。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通过发行认购权证直接送给

流通股股东方式取得的流通权，发行的认购权证在相关备查登记簿

中予以登记。

认购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向企业购买股份时，企业应按照收

到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行权价低于股票市场价格

的差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按照减少股份部分所对应

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其差额，

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认购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低于股票

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的，企业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股权

分置流通权”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在备查登记簿中应同

时注销相关认购权证的记录。

2、将认购权证以一定价格出售给流通股股东的。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以一定价格发行认购权证方

式取得的流通权，应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应付权证”科目。

认购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向企业购买股份时，企业应按照收

到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照行权价低于股票市场价格

的差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按照行权部分对应全部发

行权证的比例计算的金额，借记“应付权证”科目，按照减少股份

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认购权证持有人行使认购权，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低于股票

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的，应按照行权部分对应全部发行权证的比例

计算的金额，借记“应付权证”科目，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

认购权证存续期满，“应付权证”科目的余额应首先冲减“股权

分置流通权”科目，“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的余额冲减至零后，“应

付权证”科目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科目。

（四）以发行认沽权证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1、将认沽权证直接送给流通股股东的。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通过发行认沽权证直接送给

流通股股东的方式取得的流通权，发行的认沽权证在相关备查登记

簿中予以登记。

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将股份出售给企业时，企业应按行

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按

照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长期股

权投资”或“短期投资”科目。

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高于股票

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的，企业应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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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置流通权”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在备查登记簿中应同

时注销相关认沽权证的记录。

2、将认沽权证以一定价格出售给流通股股东的。

企业根据经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以一定价格发行认沽权证方

式取得的流通权，应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应付权证”科目。

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将股份出售给企业时，企业应按行

权价高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差额，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按

照行权部分对应全部发行权证的比例计算的金额，借记“应付权证”

科目，按照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

“长期股权投资”或“短期投资” 科目。

认沽权证持有人行使出售权，要求以现金结算行权价高于股票

市场价格的差价部分的，应按照行权部分对应全部发行权证的比例

计算的金额，借记“应付权证”科目，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按其差额，借记 “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

认沽权证存续期满，“应付权证”科目的余额应首先冲减“股权

分置流通权”科目，“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的余额冲减至零后，“应

付权证”科目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科目。

（五）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或派发股票股利形成的股份，送

给流通股股东的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企业根据经过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将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

或派发股票股利形成的股份中非流通股股东分得的部分，送给流通

股东，应首先按照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或派发股票股利进行会

计处理。然后，企业比照本规定第（二）款的规定对向流通股股东赠

送股份进行会计处理。

（六）以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豁免上市公司债务、替上市

公司承担债务的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企业根据经过批准的股权分置方案，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

豁免上市公司债务、替上市公司承担债务的，应按照注入资产、豁

免债务、 承担债务的账面价值，借记“股权分置流通权”科目，贷

记相关资产或负债科目。

（七）以承诺方式取得的流通权。

企业根据股权分置方案，以承诺的方式，取得非流通股的流通

权，只在相关备查簿中予以登记，待承诺实现时再按照本规定的原

则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二、取得流通权的非流通股份出售的会计处理

企业取得的流通权，平时不进行结转，一般也不计提减值准备，

待取得流通权的非流通股出售时，再按出售的部分按比例予以结转。

企业出售取得流通权的非流通股时，按照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

存款”科目，按照出售股份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贷

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

目。同时，按应结转的股权分置流通权成本，借记“投资收益”科

目，贷记“股权分置流通权” 科目。

三、 财务报表的列报

企业应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资产项目内单列“股权分置流

通权”项目反映；应在流动负债项目内单列“应付权证”项目反映。
对于以承诺方式或发行权证方式取得的非流通股的流通权，应在财

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说明承诺的具体内容；对于发行的认购权

证或认沽权证，也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发行的认购权证或认沽

权证的具体内容。

法规介绍

财税法规政策摘登（七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

程捐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寄

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实施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5] 44号）

精神，对企业以提供免费服务的形式，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

家机关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进行的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

得税前全额扣除。

（财税 [2005] 1 37 号；2005 年 9 月 29 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

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一、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使房屋满足设计要求，

凡以房屋为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如给排水、

采暖、消防、中央空调、电气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等，无论在会计核

算中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都应计入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

二、对于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在将其价值计入房

产原值时，可扣减原来相应设备和设施的价值；对附属设备和配套

设施中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配件，更新后不再计入房产原值。

三、城市房地产税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 2006年 1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对房屋中央空调是否计入房产原值等问题的批复》（[87]财税地字第

028号）同时废止。

（国税发 [2005] 1 73 号；2005 年 1 0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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